
新竹縣議會議員提案 

中華民國 115年 1月 20日 編  號 衛生類乙 53號 

提案人：蔡蕥鍹 連署人：吳傳地、邱坤桶、鄭美琴 

案 

由 
建請縣府研議試辦擴大肺癌篩檢對象，以嘉惠本縣民眾。 

說 

 

 

明 

一、 桃園市推動大肺癌篩檢滿三年，成效斐然。除完成

57935人次篩檢，並發現九成早期個案，揪出 350確診

個案，在預防醫學上有重大意義。 

二、 桃園市除放寬曾罹患肺結核、乳癌及乳癌二等親婦女

的限制條件、更納入市場八處發電廠、焚化爐周邊高

風險區域 40歲以上市民、績優醫事人員與護理人員，

並提供 50-65歲市民部份補助，鼓勵更多人主動健檢。 

三、 本席三年前提案希望針對焚化爐周邊民眾免費提供

LDCT健檢，未來是否以焚化爐回饋金來支應相關健檢

尚不明確。然肺癌發生率逐年增加，本縣若能試辦電

腦斷層（CT）行動車擴大肺癌篩檢對象，將能嘉惠諸

多民眾；並可達早期發現，早期治療之成效。 

辦 

法 
如案由及說明。 

決 

議 

照案通過。 

   【本案于第 20 屆第 19 次臨時會第 4 次會議議決(115 年 1 月 23 日)】 

 


